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４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股。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及股本状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

，

１６８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７３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由

７

，

１６８

万股增加到

９

，

５６８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０９

年度末总股

本

９

，

５６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 以资本公积转增

５

股，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９

，

１３６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１０

年度末总股

本

１９

，

１３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股利

１

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８

，

７０４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条件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

份的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括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黄来兴、 黄伟中， 通过控股股东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黄伟

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股东特别承诺：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亚太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买入本公司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

内不得再行卖出本公司的股份。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

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３

个， 可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６８％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备注

黄来兴

３５

，

１００

，

６７２ ３５

，

１００

，

６７２ １２．２３％

公司董事

黄伟中

４

，

６０８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８

，

０００ １．６１％

公司董事长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４９．８４％

控股股东

合 计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８％

说明：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的限售股份总数为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其中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仍处于质押状态，分别质押给浙江萧山农村

合作银行石岩支行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质押期限至质权人

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后，对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８１

，

５０４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３３

，

２３７

，

５０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９

，

７０８

，

６７２ ３９

，

７０８

，

６７２ 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３

，

４５６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８１

，

５０４ ３３

，

２３７

，

５０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００２

，

４９６ ２５３

，

８０２

，

４９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００２

，

４９６ ２５３

，

８０２

，

４９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总股本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非经常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况，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号：

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传真、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建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确定。

《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情况见本公告附件一；《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附件一：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情况表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情况表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０５３

股票简称：深基地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１４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范肇平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共

１４

人，其中股东（及授

权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６

，

００８

，

１２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７１．９９％

。

２．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３．

流通股（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４６

，

５８８

，

１２０

股，占公司流通

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４１．９０％

。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审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一）《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公司章程》全文请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通过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６６

，

００８

，

１２０ １６６

，

００８

，

１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１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４６

，

５８８

，

１２０ ４６

，

５８８

，

１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二）《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６６

，

００８

，

１２０ １６６

，

００８

，

１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１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４６

，

５８８

，

１２０ ４６

，

５８８

，

１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以上议案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黄亮、钟晓敏

３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相关资料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8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2012-031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30

召开

2

、召开地点：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7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253,016,216

股，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1,088,803,318

股的

23.24%

。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3,016,2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修

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步照、刘晓雷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九芝堂 证券代码：

000989

公告编号：

2012-026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3

、会议开始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

10:00

4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锋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含代理人）

3

名， 代表股份

12021557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97605268

股的

40.39%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

（二）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

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四）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

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修改为：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持续性、稳定性。

（二）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

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一般情况下进行年度利润分配，但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根据当期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在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利润分配

条件时，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将根据当年经营的具体情况及未来正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确定当年现金分红具体比例。

（四）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在优先保障现金分红的基础上，公司可采取股票股利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和程序：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由经理层、董事会根据

公司经营状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议、拟定，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

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

定的利润分配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并经监事会全体监事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公司可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邮件、传真、电话、邀请中小股东现场参会等

方式）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或利润分配预案中的现金分

红比例低于本条第（三）项规定的比例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及未用于分配

的资金用途， 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发表意

见。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和程序：公司根据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

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拟定，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发表独立意见，由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1202155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公告在巨潮资讯网站。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邹棒律师、廖青云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5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主持人：仇建平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00

5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6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9,701,734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2.92%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69,701,7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50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

2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詹灵芝女士；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1

名， 代表股份

438,412,4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6.46%

。

2

、公司

5

名董事、

5

名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

、公司聘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唐民松、肖鑫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承义证字

[2012]

第

110

号）。

四、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38,412,4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438,412,4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的议案》；

同意

438,412,4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公司章程》（

2012

年修订）、《华茂股份分红管理制度》和《华茂股份未来三年

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同时刊登在

2012

年

8

月

23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唐民松、肖鑫先生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2012-054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分别

在《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上

午

10

：

30

在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8

号江南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

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4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113,292,774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09,043,600

股的

36.66％

。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

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2012

年

8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决定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分别通过《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对提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现场投票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表决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3,292,7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

、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3,292,7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潘岩平律师、王华崇律师

3．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三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2

年

8

月）。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2-055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加快在安徽省内的扩张进程，拟

在宣城市新建上海大众品牌轿车

4S

店二店，根据《公司章程》、《投融资管理制度》等的

相关规定，

"

公司在主营业务范围内的单项投融资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投资活动，由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决议

"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该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

取得了安徽省宣城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4180000011887

。 《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宣城亚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公司住所：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亚夏汽车城

3

、注册资本：壹仟壹佰万元整；由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100

万元，占

比

100%

；

4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销售；轿车信息咨询服务。

二、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安徽省宣城市新建上海大众品牌轿车

4S

店二店，拟提高该品牌在安徽省

宣城市的占有率，用于做大做强公司规模，加快公司增长速度。 公司计划将于近期与

汽车厂家签署意向合作协议书。 公司将根据品牌授权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2-054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亚夏汽车

"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

的需要，

2012

年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将在安徽省范围内投资新建《亚夏汽车销售服务网

络扩建项目》品牌轿车

4S

店。 公司已分别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

2012

年

1

月

19

日和

2012

年

6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2012-001

号《关于对外投资（新设子公司）事

项的提示性公告》、

2012-004

号《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和

2012-

30

号《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销售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2012

年第一期的公告》。

二、进展公告内容情况

宣城亚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约半年的项目建设，已经建设并装饰完毕，

并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开始试营业，接收客户咨询、客户订单等。

8

月

20

日该品牌轿车

4S

店通过汽车厂家验收，正式对外运营。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